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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第二次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類 科：法警 

科 目：行政法概要 

 

一、某縣政府文化局為執行當年度對於民間藝文團體之補助，依職權訂定補助作業要點，其中規

定受理民間藝文團體申請後，應於二週內為同意與否之答覆。於某年度之眾多申請案中，文

化局均依此規定處理，然對於某丙之申請，文化局竟無正當理由而逾期置之不理。請問文化

局之行為是否違反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擬答】： 

本案文化局對某丙申請案之不作為是否違反行政自我拘束原則，分述如下： 

「行政自我拘束」原則之概念 

內容： 

由行政程序法第 6條所規定之「平等原則」，得以導出「行政自我拘束」原則，係指當行

政機關作成行政行為時，若有合法之行政先例（行政慣例）存在時，若無正當之理由，即

必須對相同之事件，為不同於該行政先例之處置，否則即屬違反「平等原則」。 

「行政規則」為建立行政先例之來源，並得以產生「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依學說見解，「行政規則」原則上僅具有內部效力，但經由經常、反覆之適用，得以建立

規律之行政先例（行政慣例），如無合理之理由，自不得對相同之事件，為不同於該行政

慣例之處理，從而產生「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文化局所訂定之「補助要點」應為行政規則，若對申請案之處置未依照該要點之規定，即屬

違反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系爭「補助要點」之性質： 

文化局為執行其職務，依職權訂定「補助要點」，目的係在於日後對於一般的申請補助

案，能夠有標準之處置，因此原則上僅有在文化局內部產生規範效力，且具有一般、抽象

之本質，因此為行政程序法第「行政規則」 

文化局對某丙之申請案之處置，因不符合該「補助要點」之規定，且亦與當年度其它申請

案之處置作法不相同，故屬違反前揭「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本案中，文化局對於某丙之申請案，因無正當理由即逕予逾期置之不理，違反了系爭「補

助要點」之規定（兩週內應予回應），且與該年度其他申請案之處理不相同，因此有違

「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結論：文化局對於某丙之申請補助案，因無正當理由逕而置之不理，不僅違反其所訂定

「補助要點」之規定，更屬違反「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二、懲治走私第 2條第 1項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數額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金。」第 3項規定：「第一項所稱管制物品及其數額，由

行政院公告之。」請問本法第 3項規定是否符合行政法上之授權明確性原則？ 

【擬答】： 

懲治走私條例第 2條第 3項之規定，是否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試分析如下： 

懲治走私條例第 2條之規定屬於「刑罰」之規定，故其第 3項規定為「空白刑法」之授權規

定： 

按刑罰乃限制憲法人身自由最嚴厲之手段，因此於刑法當中即有要求刑罰條文必須將其

「構成要件」與「法律效果」均應明確規定之要求，稱之為「罪刑法定主義」。 

惟於實務中，常見刑罰規定，將其構成要件之一部份，授權予主管機關訂定命令加以補充

之情形，學說稱之為「空白刑法」。 

因此上述在「罪刑法定主義」與「空白刑法」之間，究竟應如何調和？應如何符合憲法上

所要求之「授權明確性」原則，即成疑義。 

大法官釋字 680 號對於「空白刑法」與「授權明確性」之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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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釋字中，大法官首先認為「授權明確性」之要求，得視對人民基本權之影響程度加以

相對化。 

（解釋理由書參照） 

「立法機關以委任立法之方式，授權行政機關發布命令，以為法律之補充，雖為憲法所

許，惟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至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度，則應與所授權

訂定之法規命令對人民權利之影響相稱。」 

既然刑罰乃對人身自由最嚴重之限制，因此在「授權明確性」之要求上，應依下列原則處

理： 

釋字第 522 號曾指出：「刑罰法規關係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益至鉅，自應依循罪刑

法定原則，以制定法律之方式規定之。法律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令為補充規定時，須自

授權之法律規定中得預見其行為之可罰，其授權始為明確，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 

而本號釋字大法官進一步提出，不必要達到使人民確定知道其行為為可罰之程度，僅需

要達成使人民「得以預見」其行為為可罰即足。 

結論：懲治走私條例第 2條第 3項之規定，由其整體立法目的等整體觀察，亦無法使人民得

以預見其行為之可罰性，因此依照大法官釋字第 680 號見解，應屬違反「授權明確性」之規

定。 

 

三、請問行政執行法上有關拘提與管收之要件為何？ 

【擬答】： 

依照行政執行法第 17 條之規定，要件如下： 

拘提 聲請拘提之事由： 

 

 

 

                       ＋ 

 

 

 

＋ 

 

 

法院裁定拘提： 

行政執行處聲請後，法院應於五日內裁定，其情況急迫者，應即時裁定。 

拘提執行者：行政執行處派執行員執行 

人別訊問 

義務人經拘提到場後，行政執行官應先為人別訊問，並應命其據實報告財產狀況或

為其他必要之調查。 

拘提後行政執行處應即釋放義務人之事由： 

義務已全部履行。 

義務人就義務之履行已提供相當擔保。 

不符合聲請管收之要件。 

經行政執行處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履行，

顯有逃匿之虞。 
合法通知，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 

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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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收 聲請管收之事由： 

顯有履行義務之可能，故不履行。 

顯有逃匿之虞。 

就應供強制執行之財產有隱匿或處分之情事。 

已發見之義務人財產不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狀況及

工作能力，認有履行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行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狀況或

為虛偽之報告。 

聲請管收之時間 

自拘提時起 24 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 

義務人經通知或自行到場，經訊問後認有聲請管收之必要者，行政執行處有暫予

留置該義務人之權限，惟該訊問及暫予留置之時間合計不得逾 24 小時。 

受理拘提、管收聲請之管轄法院—行政執行處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管收聲請之審理程序—「直接」、「言詞」審理程序（法院受理後應即訊問義務人

並為裁定，必要時得通知行政執行處指派執行人員到場為一定之陳述或補正）。 

管收期限 

自管收之日起算，不得逾三個月。 

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或停止管收原因消滅時，行政執行處仍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再

行管收。但以一次為限。 

行政執行處之提詢義務：行政執行處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不得少於三次。 

不得管收之情形 

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 

現罹疾病，恐因管收而不能治療者。 

應釋放管收人之事由 

義務已全部履行或執行完畢者。 

行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更確定致不得繼續執行者。 

管收期限屆滿者。 

義務人就義務之履行已提供確實之擔保者。 

管收之效果：義務人所負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不因管收而免除 

 

四、某地方法院法警甲因連續六個月違法支領勤務加給，經服務機關發現並通知其限期返還後，

仍不繳回其違法支領之金額。請問其服務機關若欲尋求方式追繳，應循何種途徑為之？ 

【擬答】： 

某甲之服務機關應尋何種途徑追繳某甲溢領之勤務加給，學說上上有兩說如下 

行政執行說： 

此說認為某甲溢領勤務加給之行為，已使得其服務機關因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取得一「公

法上不當得利請求權」，進而取得作成「命甲返還溢領勤務加給」之下命處分之權限。 

該處分作成後，即得依照下命處分之執行程序，當處分相對人不履行其義務時，即可以移

送行政執行。 

提起一般給付之訴說： 

此說認為此時某甲溢領勤務加給之行為，縱使構成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之公法上不當得

利，但仍無作成命甲返回溢領加給之行政處分的權限。 

因此，在甲之服務機關對甲取得不當得利請求權時，僅可依照行政訴訟法之規定，提起一

般給付之訴，要求某甲返還。 

結論：採取行政執行說 

依照目前實務之見解，為求有效解決此種溢領加給之紛爭，應採取行政執行說，認為某甲之

服務機關此時得作成「命甲返還溢領勤務加給」之下命處分，當某甲不履行該義務時，即可

逕予移送行政執行。 


